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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苏 0581破 97号

  

申请人：常熟市国发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（曾用名：常熟

市 国 发 中 小 企 业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）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3205817863201799，住所地常熟市黄河路 22号汇丰时代广场 1

号楼 1604、1605北、1602西及 1601（部分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金灏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陈凯，该公司员工。

被申请人：常熟市英杰贸易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20581680529599P，住所地常熟市黄浦江路 72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士强。

2025年 5月 27日，申请人常熟市国发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国发公司）以被申请人常熟市英杰贸易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英杰公司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
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被申请人英杰公司进行

破产清算。本院向英杰公司邮寄了破产申请书、证据副本及异议

通知书。英杰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：被申请人英杰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9 月 23 日，系

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 3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李士强，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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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张静娴、李士强，所属行业为批发业。

另查明，常熟市国发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诉春焱电子科技

（苏州）有限公司、英杰公司、常熟市嘉萃电子有限公司、高明

追偿权纠纷一案，本院作出(2015)熟虞商初字第 00132 号民事判

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据该判决：一、春焱电子科技（苏州）

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常熟市国发中

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人民币 5703835.39元及利息（自 2013

年 12 月 28 日起计算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付款日，以人民币

5703835.39 为基数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至三年以内的贷款

基准利率计算）。二、春焱电子科技（苏州）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

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常熟市国发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

律师费用人民币 40000 元。三、常熟市国发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

司有权以春焱电子科技（苏州）有限公司抵押的万达空压机 1套、

废气处理设备 1 套、专用测试机 2 台、飞针测试机 1 套、飞针测

试机 1台、高压测试机 1台、板翘整平机/柜式热风烤箱 1套、“金

格”垂直式 PCB专用网印机 3台、X光检查机 1台、飞针测试机 1

台、板翘整平机 1台、除孔塞机 1台、金源研磨机/气动上环机等

1台、固定台压力机 1台、靠边定位 V槽机 1台、铣边机 2台、PCB

钻孔机 5 台等机器设备折价或者以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

本案债务，优先受偿的范围为人民币 600万元。 四、英杰公司、

常熟市嘉萃电子有限公司、高明对春焱电子科技（苏州）有限公

司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英杰公司、常熟市嘉萃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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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有限公司、高明承担保证责任后，有权向债务人追偿。如果未

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

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52007元，由春焱电子科技（苏

州）有限公司负担。英杰公司、常熟市嘉萃电子有限公司、高明

对春焱电子科技（苏州）有限公司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清

偿责任。

因英杰公司等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常熟市国发

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，本院于 2016 年 3 月 10

日立案受理。在本次执行程序中，本院依职权对被执行人的财产

进行了调查，除不便处置的房地产及车辆外，未发现其他可供执

行的财产，申请执行人亦未提供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

索，并同意终结本案的本次执行程序，本次执行程序应予终结。

遂裁定终结（2015）熟虞商初字第 00132 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

行程序。

还查明，2019年 6月 14日，常熟市国发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

司变更名称为常熟市国发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；2021 年 4

月 9 日，常熟市国发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曹

俊变更为金灏；2023年 5月 25日，常熟市国发中小企业融资担保

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国发公司。

本院认为：被申请人英杰公司系企业法人，属于破产适格主

体。被申请人英杰公司登记住所地为常熟市，本院对英杰公司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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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的破产申请具有管辖权。被申请人英杰公司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，经法院强制执行仍无法清偿债务，可认定其明显缺乏清

偿能力、具备破产原因。

综上，对申请人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，本院予以受理。据此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

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第一款、第十三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受理常熟市国发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常熟市英杰贸

易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；

二、指定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苏州分所担任

常熟市英杰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员   徐  鑫 

二Ο二五年七月一日  

法 官 助 理   江录梦  

书   记  员   李沁霖


